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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抗福利商品猪养殖规范
[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648465]范围
[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17233326]本文件规定了商品猪无抗福利养殖相关的无抗饲料与饮水、环境控制与养殖管理、生物安全、疾病预防与防治、废弃物处理和资料记录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商品猪从仔猪出生到出栏的无抗福利养殖，不适用于种公猪、后备母猪和妊娠母猪的养殖。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用水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标准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16548 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5915 仔猪、生长育肥猪配合饲料
GB/T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7823集约化猪场防疫基本要求
GB/T 17824.1 规模猪场建设
GB/T 17824.2 规模猪场生产技术规程
GB/T 17824.3 规模猪场环境参数及环境管理
GB/T 20014.9 良好农业规范第9部分：猪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GB/T 36195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GB/T 39235 猪营养需要量
NY/T 1167 畜禽场环境质量及卫生控制规范
NY/T 472 兽药使用准则
NY/T 473 绿色食品 畜禽卫生防疫准则
NY/T 525 有机肥料
DB42/T 1560 规模猪场生物安全建设与管理规范
T/CAS 235-2014 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猪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抗微生物药物 antimicrobial drugs
《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兽用处方药品种目录》、《药物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及使用规范》中列入的用于治疗和预防疾病的抗微生物药物类、合成抗菌药、抗病毒类和抗真菌类药物，以及抗支原体、衣原体和立克次体药物。

无抗饲料antibiotic-free feed
在生产、运输、储存和饲喂的过程中，不添加抗菌药物、不受抗菌药物污染、且不得检测出抗菌药物的饲料。

无抗福利商品猪antibiotic-free and welfare-friendly commercial pig
从出生到育肥出栏的过程中全程饲喂无抗饲料，在生长育肥阶段不使用抗微生物药物治疗，并在保障其生理和心理健康所需的适宜环境和管理下所生产的猪。
无抗饲料与饮水
无抗饲料配制与管理
应根据GB/T 39235推荐的猪营养需要量设计饲料配方，饲料营养水平应符合GB/T 5915的要求。
所用饲料原料和添加剂应符合家相应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且来源可追溯。
饲料原料、添加剂和饲料产品中不得检出抗微生物药物，卫生指标应符合GB 13078要求。
宜根据不同阶段猪的生理特点使用酶制剂、益生菌、益生素等功能性饲料添加剂和益生菌发酵饲料。
无抗饲料配置中，可参见附录A添加使用益生菌类（微生物）、益生素类（多糖和寡糖）添加剂，或选择合适的益生菌和益生素产品组合的合生素。哺乳仔猪教槽料和保育料宜使用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乳酸杆菌、凝结芽孢杆菌等益生菌制剂。添加计量应根据不同菌种、猪的日龄和猪场实际情况选择。
无抗饲料的生产过程应符合农业农村部发布的《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要求。
无抗饲料应与抗微生物药物分开运输、贮存和输送，注意保存条件，防止虫害、受潮、变质及污染。 
饮水
猪场应每天连续向所有猪只提供充足、清洁的饮用水，水质应符合GB/T 5749要求。
应对饮水器和供水系统定期维护和消毒，并定期对水源采样检测，确保水源无污染。饮水中不得检出抗微生物药物。
环境控制与养殖管理
环境控制
猪场建设应满足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GB/T 17284.1的要求。
场区空气质量符合NY/T 388的要求，舍内空气质量符合GB/T 17824.3要求。
哺乳仔猪保温箱温度应控制在28~32℃，保育舍温度控制在20 ℃~ 25 ℃，育肥舍温度保持在15 ℃~23 ℃。各阶段猪舍相对湿度均保持在60 %~75 %。
各阶段猪舍通风量及风速应符合GB/T 17824.3 要求。
照明应符合T/CAS 235要求。
饲养密度
断奶仔猪保育栏面积通常为3.0 m2~4.5 m2，每头仔猪的适宜占栏面积为0.3 m2~0.4 m2，每圈（栏）10~15头。
生长期每头猪所需面积0.6 m2~1.0 m2，60kg以上的育肥猪每头需要1.0 m2~1.2 m2，每圈头数以10~20头为宜。
养殖管理
初生仔猪应尽可能早的吃到充足的初乳，为母乳不足的仔猪，提供足够的代乳料或寄养。初生仔猪看护做到保温防压。
仔猪断奶时间不宜过早，断奶方式宜采用渐进式断奶法，以降低应激。
生长育肥猪分群饲养，根据猪的生理和生物学特性，将体重、体质、性情和采食习惯相近的猪合群饲养。猪群应总体稳定，减少混群。
猪舍保持良好的卫生状况，保持料槽、水槽用具干净、地面清洁，以减少猪只疾病的发生。
仔猪剪牙、断尾、阉割、打耳号操作符合GB/T 20014.9要求，宜使用化学阉割。
猪群管理应符合GB/T 17824.2要求，观察并记录猪群健康状态。
应记录猪只咬尾、咬耳等致残致伤行为，对于重复出现的情况，猪场应予以分析，及时采取改善饲养管理和环境控制的措施。
宜提供稻草、麻绳、木桩等安全卫生的环境富集材料满足猪只翻弄、咀嚼等行为需求。 
宜为猪只提供可自由活动的安全运动场所。
生物安全
人员管理 
人员管理应按照GB/T 17823的规定执行。
饲养人员应身体健康，无人畜共患传染病；配种人员不得对外开展配种工作；兽医人员需持有《兽医证》，并不得对场外动物诊疗疾病。
饲养及管理人员应接受过生物安全知识和操作流程的培训，进出生产区需严格执行生物安全要求。
应严格控制外来人员，确需进入生产区的场外人员，应严格遵守场内卫生防疫和生物安全制度，认真做好隔离和消毒工作。
猪群管理    
猪场消毒应参照GB/T 17823的方法执行，消毒剂选用按照NY/T 473要求执行。定期对全场所有的设备、圈舍等进行清洗、消毒。
每次售猪或转猪结束后及时对车辆、猪舍、赶猪通道、装猪台、地面等进行严格清理和消毒；做好场内外洗消管理。
车辆管理 
对进出猪场的车辆按照GB/T 17823的规定执行，严格按照生物安全要求，进行清洗、消毒和烘干。
疾病预防与治疗
防疫与免疫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规定，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制定的本行政区域强制免疫计划进行免疫及防疫管理。
非强制免疫计划按照GB/T 17823的规定执行。
动物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必须立即向所在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或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迅速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如确诊及时按防疫要求进行相应处理。
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
宜使用无接触智能监控与诊断技术。
所有被发现的疑似发病或受伤的猪只必须立即接受诊断。经兽医诊断有治疗价值的病猪须先隔离，然后接受治疗，以实现发病个体的早期诊断和精准治疗。
养殖过程中疾病预防可选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及农业部公告第2625号《药物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及使用规范》中的非抗微生物药物类药物品种，并遵守其使用规范。仔猪预防用药可参考附录B。
治疗应优先使用天然植物原料及提取物、功能性微生物、免疫调节剂、小肽类或者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二部）》中药物品种进行治疗，并遵守其使用规范。
哺乳和保育仔猪饲养过程中，如果经过执业兽医师诊断必须使用抗微生物药物治疗，应做好登记和记录，记录内容应包括使用的抗微生物药物种类、剂量和治疗时间。
生长育肥猪经执业兽医师诊断必须使用抗微生物药物治疗的，则应先隔离淘汰出无抗养殖猪群再进行治疗，治疗药物按照NY/T 472，遵守药物使用规范，并进行溯源标记，且不得在休药期内出栏。休药期结束后，也不能作为无抗福利猪出售。
废弃物处理
固体粪便无害化处理 
采用好氧堆肥处理固体粪便应符合GB/T 36195和NY 525的规定。
未采用干清粪的猪场，堆肥前应先将粪水进行固液分离。
固体粪便经堆肥后应满足GB/T 36195规定的卫生学要求。
 废水无害化处理 
采用物理、化学和生物处理技术，按照GB/T 36195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排放标准应符合GB 18596或GB 5084的要求，有条件的进行资源化利用。 
恶臭污染物处理
采用物理、化学和生物处理技术，猪场恶臭污染物排放应符合GB/T 14554和GB 3095的要求。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
病死或死因不明的猪按GB 16548的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
医疗废弃物处理
过期兽药、残余疫苗及其包装物实行专人管理，由具有兽药无害化处理资质的第三方处理机构进行处理，处理记录存档。
资料记录
做好猪只的饲养管理、饲料、疾病防控、销售等方面的记录，有条件的养殖场应建立无抗福利（猪）养殖可追溯体系。	
有条件的猪场可以安装畜舍环境和动物生长健康智能化感知设备，建立生猪养殖多元化信息管理平台，提高养殖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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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不同种类添加剂作为促生长抗微生物药物替代物在哺乳仔猪和保育猪日粮中的推荐浓度

	添加剂种类
	适用阶段
	推荐剂量
	使用建议

	微生物类
	凝结芽孢杆菌
	哺乳、保育
	2×106~1×109 CFU/kg
	按生产需要选择合适剂量使用

	多糖和寡糖类
	低聚木糖
	哺乳、保育
	100~500mg/kg
	按生产需要选择合适剂量使用

	
	低聚半乳糖
	哺乳、保育
	100~1000mg/kg
	按生产需要选择合适剂量使用

	
	甘露寡糖
	哺乳、保育
	0.1%~0.5%
	按生产需要选择合适剂量使用

	合生素类
	寡糖+凝结芽孢杆菌
	哺乳、保育
	按生产需要选择合适剂量使用

	
	寡糖+双歧杆菌
	哺乳、保育
	按生产需要选择合适剂量使用







（资料性）
中兽药治疗保健方案


	保健周期
	用药
	功能主治
	用法用量
	使用建议

	仔猪保健
	苍朴口服液
	仔猪黄白痢及胃肠道感染
	2mL/头，1次/日，连用3日，灌服
	建议1-3日龄

	
	五味常青颗粒
	猪球虫病
	1g/1L，1次/日，连用10日，饮水
	建议5-15日龄，可根据猪场发病情况选用

	
	双黄连口服液
	呼吸道混合感染
	5mL/头，1次/日，连用10日，灌服或饮水
	建议30-40日龄，也可根据猪场发病情况，在常发前10日龄，混合感染使用双黄连口服液，流感等使用清瘟败毒散

	
	清瘟败毒散
	猪流感、气喘病、蓝耳病、圆环病毒、慢性猪瘟
	10g/ 5kg饲料，1次/日，连用10日，拌料饲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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